
審 計 部 臺 北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北市立文獻館 來 文 民國 106 年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630540600 號 

會 計 年 度 中華民國 105 年度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數 

原 列 決 算 數 決 算 修 正 數 決 算 審 定 數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合 計 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實 現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保 留 數合 計

3 89  罰款及賠償收入 － 42 － － 42 － － － 42 － － 42

4 80  規費收入 － 188,700 － － 188,700 － － － 188,700 － － 188,700

10 91  其他收入 160,000 266,239 － － 266,239 － － － 266,239 － － 266,239

   歲入類經資門合計 160,000 454,981 － － 454,981 － － － 454,981 － － 454,981

15 3 1 一般行政 15,141,047 13,467,222 － 500,455 13,967,677 － － － 13,467,222 － 500,455 13,967,677

15 3 2 文獻編纂 24,531,434 16,622,965 － 4,124,026 20,746,991 － － － 16,622,965 － 4,124,026 20,746,991

15 3 3 建築及設備 4,364,375 4,045,150 － － 4,045,150 － － － 4,045,150 － － 4,045,150

   經費類經資門合計 44,036,856 34,135,337 － 4,624,481 38,759,818 － － － 34,135,337 － 4,624,481 38,759,818

   以下空白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列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臺 北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年 度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北市立文獻館 來 文 民國 106 年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630540600 號 

會 計 年 度 中華民國 105 年度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年 

度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年度轉入數

原 列 決 算 數 決 算 修 正 數 決 算 審 定 數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數 實 現 數 調 整 數 未 結 清 數 減 免 數 實 現 數 調 整 數 未 結 清 數 減 免 數 實 現 數 調 整 數 未 結 清 數

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 應 收 ( 付 ) 數

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 保 留 數

103 15 3 2 文獻編纂 － 

4,786,200 

－

－

－ 

2,924,250 

－

－

－

1,861,95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

2,924,250

－

－

－

1,861,950

104 15 3 1 一般行政 － 

403,260 

－

－

－ 

－ 

－

－

－

403,26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403,260

104 15 3 2 文獻編纂 － 

5,739,498 

－

134,288

－ 

4,698,342 

－

－

－

906,868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 

－ 

－ 

134,288 

－

4,698,342

－

－

－

906,868

    經費類經資門合計 － 

10,928,958 

－

134,288

－ 

7,622,592 

－

－

－

3,172,078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 

－ 

－ 

134,288 

－

7,622,592

－

－

－

3,172,078

    以下空白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列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